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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经营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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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5〕80号

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各财产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公司：

　　为综合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加强保险监管，促进保险公司改进经营管理、转变发展方式，我会制定了《保险公

司经营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现予印发，并将有关实施要求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引导市场发展和加强保险监管的重要手段。《指标体系》通过对保险公司速度规模、效益质

量、社会贡献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引导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对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充分发挥保险业对国民经济社会的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各地方保险行业协会、

各保险公司要认真学习《指标体系》，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

　　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各地方保险行业协会应当按照《指标体系》的要求，建立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工作机

制，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做好数据收集、指标评价和信息披露等相关工作。

　　三、各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指标体系》的要求，及时、准确填报相关数据，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各公司应当将

经营评价指标与公司内部考核相挂钩，通过经营评价指标，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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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请各保监局将此文转发当地保险行业协会，支持和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开展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综合经营

评价工作。

　　五、各单位在实施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中国保监会反映。

　　

　　　　　　　　　　　　　　　　　　　　　　　                   　中国保监会

　　　　　　　　　　　　　　　　　　　　　　　                    2015年8月7日

　　

　　保险公司经营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为科学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促进保险公司改进经营管理，转变发展方式，加强保险监管，制定保险公司经营评

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对象

　　（一）经营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

　　（二）经营不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不纳入评价范围。

　　（三）再保险公司、不经营保险业务的养老保险公司和政策性保险公司不适用本指标体系。

　　二、评价类别

　　根据保险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将其分为A、B、C、D四类：

　　（一）A类公司是指在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等各方面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

　　（二）B类公司是指在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等各方面经营正常的公司；



　　（三）C类公司是指在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某方面存在问题的公司；

　　（四）D类公司是指在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公司。　　

　　三、评价指标

　　根据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对经营评价指标设定如下：

　　（一）由定量指标组成，不包括定性指标。

　　（二）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评价指标由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三大类指标构成。产险公司12个评价指

标，寿险公司14个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分别见附件1、附件2。

　　（三）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经营评价指标由速度规模、效益质量和社会贡献三大类指标构成。其中，产险公司分支机

构10个评价指标，寿险公司分支机构13个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分别见附件3、附件4。

　　四、评价方法

　　（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保协”）负责对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地方行业协会”）负责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

　　（二）地方行业协会应将某保险公司在其辖区内的所有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即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地方

行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省级（计划单列市）分公司进行评价。

　　（三）经营评价采用十分制，满分为10分。每项评价指标都有具体评分规则（见附件）。中保协和地方行业协会根

据评分规则，对每项评价指标打分，加总得到保险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得分。

　　（四）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的经营评价指标得分大于等于8分，为A类机构；得分小于8分但大于等于4分的，为B类机

构；得分小于4分但大于等于2分的，为C类机构；得分小于2分的，为D类机构。

　　五、评价频率



　　中保协和地方行业协会每年评价一次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

　　六、评价结果

　　（一）中保协和地方行业协会在每年6月底前公布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上一年度的评价类别、评价指标的行

业均值和中位数，供社会各界查阅。

　　（二）中保协和地方行业协会可以采取在官方网站上披露等方式进行公布。

　　七、解释与修订

　　本指标体系由保监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附件：1.产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评价指标

　　      2.寿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评价指标

　　      3.产险公司分支机构经营评价指标

　　      4.寿险公司分支机构经营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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